
 

 

 

软件学院关于专职教师授课与培训的管理规定 

一、 总则 

为贯彻教育部和学校对高等学校教授上课的要求，把教授、副教

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一项基本制度，通过实施助课教师制度，促进本

科课程教学团队建设，保证课堂授课质量。同时，为进一步规范教学

管理，加强对新任职教师的岗位培训，明确主讲教师资格，提高本科

教学质量，参照《北京交通大学教授上课与主讲教师任职资格的管理

规定》，特规定如下：

二、 主讲教师任职资格 

第一条 原则上必须取得教师资格证才能担任主讲教师。 

第二条 对于学院新调入的已有 2 年及以上高校教师经历或已

主讲过两轮本科生课程的教师，在学院组织公开课试讲，由学院教学

指导委员会对其教学效果给予认定的基础上，确定其具备主讲教师资

格。 

第三条 对于新入校教师（含 2 年以下高校教师经历），必须有

至少一门课完整的助课经历，并通过公开课试讲获教学指导委员会认

定之后方获主讲教师资格。 



 

 

第四条 专业基础课主讲教师任职资格认定须遵循如下原则：教

授、副教授优先，有教学相关获奖的教师优先（教学名师、优秀主讲

教师、课堂教学标兵、教学比赛获奖者、获优质课程认证负责人、获

优秀研究型教学训练载体、优秀实验项目或指导学生获优秀研究型教

学学生作品等），有相关授课经历教师优先。专业主干课原则上由教

授、副教授担任。 

第五条 全英文课程主讲教授资格认定须遵循如下原则：有海外

留学和工作经历的教师优先， 有国外高校一年及以上交流或进修经

历的教师优先，有全英文授课或培训经历的教师优先。 

第六条 专业课主讲教师任职资格认定须遵循如下原则：有企业

相关工作经历教师优先，有企业相关培训、项目实施经历教师优先。

部分课程要求主讲教师必须有 5年及以上的企业相关工作经历。 

第七条 主讲课程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放弃或更改。因公派出导致

不能完成当学期教学任务的由学院负责安排代课老师，因个人原因导

致不能完成教学任务或需调整主讲课程的由教师本人提出申请并联

系好代课老师或继任老师，经党政联席会批准后方可施行。 

第八条 学院及学校对主讲教师教学过程及教学质量组织检查

与评审，发现问题及时与主讲教师进行沟通，经沟通而无改善者，或

出现严重教学事故者报党政联席会取消其主讲教师资格。 

 



 

 

三、 助课教师制度 

第九条 为配合教授、外教、企业兼职教师等上课，保证教学质

量，以及培养青年教师，逐步建立课程教学团队，实施助课教师制度。

助课教师原则上安排青年教师，通过学院指派或自行双向选择的方式

确定助课课堂，助课的时间至少为完整的一轮教学过程。 

第十条 助课的主要任务包括:随堂听课、学习主讲课程的教学

方法，掌握主讲课程教学大纲，熟悉课程教学的各个基本环节；答疑、

批改作业、指导实验、准备实验；掌握学生学习状况，并及时向主讲

教师反馈。 

第十一条 助课课堂的主讲教师为助课教师的指导教师，其主

要任务包括：除备课、讲课等课程教学各个环节外，为青年助课教师

进行具体指导，提出具体助课要求与任务，帮助其提高教学基本功。 

第十二条 助课教师要在每学期落实教学任务之后提出助课申

请，指导教师签字后提交学院教学科。1个课堂最多配备 1名助课教

师，助课教师的课酬由学院发放。 

第十三条 由于主讲教师负责对助课教师的培养工作，因此主

讲教师（指导教师）的工作量在该门课程基本学时基础上增加 0.2倍。

助课教师的工作量按该门课程基本学时的 0.6倍计算。 

 



 

 

四、 教师培训制度 

第十四条 教师须完成学校和学院安排的听课任务。青年教师

（40岁以下）每学期至少要听 1次名师公开课。 

第十五条 教师须积极参加校内外组织的各种教学培训、研讨

和评比活动。每学期必须至少参加 1次学校组织的工作坊、教师座谈、

网络培训等活动。对于学院安排的教学活动不得无故缺席。 

第十六条 对于教学表现优异、积极投入本科教学的老师，学

院推荐参加校内外各种提升与培训活动，并提供经费支持。 

五、 附则 

本规定自 2016年 3月 1日起执行。 


